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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宏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工科技”或“发行人”）和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或“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中信

证券和广发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９

日 （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９１０

末“

５

”位数

５４７８１

，

０４７８１

，

１７２８１

，

２９７８１

，

４２２８１

，

６７２８１

，

７９７８１

，

９２２８１

末“

６

”位数

７５９８１１

末“

７

”位数

４７８６４８７

，

０７８６４８７

，

２７８６４８７

，

６７８６４８７

，

８７８６４８７

，

５５１６５３５

，

０５１６５３５

，

３０１６５３５

，

８０１６５３５

末“

８

”位数

４９４１２５４６

，

０２７９４０３６

，

８４４０４６４８

，

２８７５２５５６

，

６０４７１５３０

，

３８６６９９０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宏工科技

Ａ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６

，

２５２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宏工

科技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工科技”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４

〕

１９７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

证券”）（中信证券和广发证券以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２６．６０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

１

号员工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

２

号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宏工科技员工资

管计划”） 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宏工科技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７９．３２３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９７％

。 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５７．８９４６

万股， 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８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７．２１７８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８６％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

６２．７８２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８２．７８２２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１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０．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８７％

。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

，

６６２．７８２２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３０３．３６８２３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３２．６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５０．１８２２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１３％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１２．６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４８．８７％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１９６８１４６％

，

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９５．４６７３３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宏工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

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７．２１７８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１６．８６％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６２．７８２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

１

号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４６

，

６１６ ３０

，

４９９

，

９８５．６０ １２

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

２

号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４６

，

６１６ １７

，

１９９

，

９８５．６０ １２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９０２

，

２５５ ２３

，

９９９

，

９８３．００ １２

深圳市前海弘盛创业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

６７６

，

６９１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８０．６０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３

〕

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３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１０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４

〕

２３７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８

日 （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２３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

６

，

２０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３３２

，

３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２９４

，

５５０ ６８．８６％ ５

，

９６１

，

９６５ ７０．１３％ ０．０２５９８３１６％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０３７

，

７９０ ３１．１４％ ２

，

５３９

，

８５７ ２９．８７％ ０．０２４４７３７１％

合计

３

，

３３２

，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５０１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５１３０７％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３３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的“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

能”。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

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８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２９６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ｇ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二）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６

、

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７

发行人：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87� � � � 股票简称：ST舜天 � �编号：临2025-004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增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苏豪亚欧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豪亚欧集

团” ）于2025年4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票50万股，增持比例为0.11%。

●后续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基于对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持续向好的认可，苏豪亚欧

集团计划自2025年4月9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含4月9日增持金

额），不超过3,000万元（含4月9日增持金额），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苏豪亚欧集团将根

据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及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 导致增持

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

2025年4月9日，公司收到苏豪亚欧集团《关于拟增持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计划增持主体：江苏苏豪亚欧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增持前，苏豪亚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30,371,4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49%。

（三）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实施增持股份计划的情况：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

1月10日期间， 苏豪亚欧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股份

6,8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增持金额为19,210,889.31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本次增持情况

2025年4月9日，苏豪亚欧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票50万股，增持比例为0.11%。

本次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前苏豪亚欧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30,371,45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2.49%。本次增持后苏豪亚欧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30,871,45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2.61%。

三、后续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持续向好的认可。

（二）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

（三）拟增持股份的方式：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方式增持。

（四）拟增持金额：拟增持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含4月9日增持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含4月

9日增持金额）。

（五）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苏豪亚欧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近期

价格波动及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六）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5年4月9日起12个月内。

（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八）苏豪亚欧集团承诺，将在上述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或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完成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二）公司将持续关注苏豪亚欧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05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编号：临2025-015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0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万东医疗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

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披露媒体上发布 《万东医疗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并在公司内部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3月28日至2025年4月8日。 截至公示期满，未收到与本次激励

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分子公司，下同）签订的

劳动合同、担任职务等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拟授予的

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本次拟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

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万东医疗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5、本次拟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列入上述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

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76� � � � � � � �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1

转债代码：118046� � � � � � � � �转债简称：诺泰转债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达成战略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诺泰生物” ）与

中东知名药企Gul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Julphar� PSC)� (以下简称“Julphar” )

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公司将在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等中东和非洲地

区22个国家就司美格鲁肽原料药供应与Julphar达成相关约定。

一、战略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对方企业名称：Gul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Julphar� PSC)

（二）基本情况介绍： Julphar成立于1980年，致力于向全球家庭提供高质量、创新的

平价药品，是中东和非洲地区最大的制药商之一，也是世界领先的胰岛素生产商之一，在

全球拥有3,400名员工，业务遍及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与公司的关系：Julphar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一）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向Julphar提供必要的司美格鲁肽原料药文件及资料， 用于质量研究及注册。

公司将向Julphar提供现场技术转让和技术支持，以解决任何注册或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

术问题。

双方同意，公司应向Julphar持续不间断地供应司美格鲁肽原料药，Julphar应在合作

期间优先向公司采购司美格鲁肽原料药。

（二）合作期间

自最终协议签署起十（10）年。

（三）后续计划

本战略合作意向书不应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本意

向书仅作为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正式的合作条款将以双方签署的最终协议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公司将借助Julphar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商业化销售实力，

进军中东和非洲地区这一潜力市场。 本次出海中东及非洲市场，标志着公司GLP-1领域实

力及研发能力再次得到国际认可，彰显了诺泰生物全球覆盖的商业化合作能力，对公司在

欧美以外地区的商务拓展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公司技术优势n次方的重要体现。

（二）本次达成战略合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公司与合作方后续签订的具体项目协议以及实施情况而确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战略合作是公司优质客户储备的重要体现，但技术转移过程中受质量、工

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合作实施进度、效果以及能否达到双方预计的最终商业目

的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合作确立了公司与合作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在本意向书的基础

上共同推进最终协议的签署， 但后续双方能否达成进一步合作及具体合作内容等存在不

确定性。

（三）在合作履行过程中，如受到法规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将可能导致合作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07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海运 公告编号：2025-007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 ）的一致行动人浙江

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燃料” ）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的数量累计不超过24,130,684

股，占公司总股本（1,206,534,201股）的比例不超过2%。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

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运

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浙能燃料出具的《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增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为浙能燃料， 为公司控股股东海运集团的一致行动

人。

（二）本次增持前，浙能燃料直接持有公司10,662,857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

206,534,201股）的0.88%；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海运集团、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能集团” ）和宁波甬通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通海洋” ）合

计持有公司540,745,467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206,534,201股）的44.81%。

（三）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中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拟增持股份的数量累计不超过24,130,684股，占公司

总股本（1,206,534,201股）的比例不超过2%。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浙能燃料将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 浙能燃料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且首次增持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

超过2%。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

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